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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商務航空中心入境旅客通關檢疫作業程序」 
之可行性評估 

 
黃瑞媛 1、郭俊賢 1＊、賴俊麟 2 

 

摘要    
臺北國際航空站商務航空中心主要業務為提供商務專機與一般客機旅客之國

際、國內禮遇通關服務，自 101 年 4 月開始營運以來，每月入境航班已自 101 年

的平均每月 33 航班，快速增加至 102 年的每月平均 39 航班，惟這期間並未篩檢

出疑似傳染病症狀個案，在檢疫資源有限情形下，爰進行自商務航空中心入境旅

客之風險評估及執行檢疫措施之成本效益評估，以做為後續檢疫政策及相關措施

調整時之參考。 

分析結果顯示，自商務航空中心入境航班約有 36%係夜間航班(於當日 18時以

後入境者)，每一夜間航班須派員加班 2.6人時因應，檢疫人員每人時服務經正常

通關旅客數是經商務航空中心通關旅客數的 54.1倍，加上自商務航空中心入境旅

客之健康異常之比率遠低於同時期循正常通關入境旅客者等因素，爰建議:於平時，

針對商務航空中心入境旅客採衛教宣導措施為主，如遇有異常通報之情形，再派

檢疫人員執行檢疫相關措施；於變時，則依相關檢疫因應政策進行調整，並由檢

疫單位派員執行高風險航班等必要之檢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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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北國際航空站成立於民國 39 年，是國內第一個國際機場，68 年間國際航線

遷移至桃園國際機場營運後，即專注於經營國內航線。近年來大陸經濟起飛，帶

動亞洲商務航空市場發展，因 97 年開闢「兩岸直航」及「東北亞黃金航圈」政策

之實施，重新定位為「首都商務機場」。臺北國際航空站(以下簡稱航空站)為提升

國際形象與競爭力之前提下，擴大商務航空的規模，且為符合營運需要及提升商

務專機服務水準，爰規劃辦理航空站商務航空中心(以下簡稱商務航空中心)，該中

心主要提供商務專機與一般客機旅客之國際、國內禮遇通關服務，並於 101 年 4

月 26 日開始營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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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署（簡稱疾管署）自民國 92 年 SARS 疫情開始，於全國各國際港埠

全面實施入境旅客發燒篩檢等檢疫業務[3]，惟 97 年起之開放兩岸交通及觀光政策，

讓兩岸直航航線、航點快速增加，入境旅客人數逐年攀升，檢疫服務點則從 95 年

的 13 個，快速增加至 101 年的 21 個，檢疫工作業務量及人力需求倍增。這段期間，

全球經歷 98 年 H1N1 及 102 年 H7N9 流感疫情，國際港埠仍持續維持高規格之入

境旅客檢疫措施，惟隨著入境旅客數增加及入境方式多樣化(如：商務專機、自用

航空器、私人遊艇等)，但國內防檢疫人員、經費等資源有限前提下，如何運用有

限資源，維持國際港埠檢疫量能以提供國內防疫安全最大保障，實為重要課題。

故規劃辦理「臺北國際航空站商務航空中心通關檢疫作業程序試辦計畫」，以評估

執行檢疫之成本效益及透過商務航空中心境外移入傳染病之風險，提供我國於國

際港埠進行人員檢疫政策及措施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 試辦計畫 

(一) 試辦對象：自臺北國際機場入境，經商務航空中心通關旅客。 

(二) 試辦時間：自 102 年 12 月 9 日起，至 103 年 3 月 8 日止，為期三個月。 

(三) 實施方式：經商務航空中心通關之入境旅客，由該中心負責監視該等人

員之健康狀況並進行衛教宣導，如發現健康異常個案，通報檢疫單位執

行檢疫措施。檢疫單位針對高風險地區入境航班及特殊事件，主動派員

依據疾管署之檢疫政策及檢疫工作手冊[4-5]之規範，執行人員檢疫相關作

業。商務航空中心及檢疫單位負責之工作事項，摘述如下:  

1. 商務航空中心 

(1) 商務班機或自用航空器入境前 1 天，提供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

准之通關申請表予檢疫單位知悉。 

(2) 如接獲航空公司（或其代理航空公司）通報或自行發現疑似傳染病

旅客，立即通報檢疫單位執行檢疫措施。 

(3) 協助發放檢疫單位提供之「健康敬告卡」予通關旅客，以提醒入境

旅客自主健康管理。 

(4) 每日提供「長榮台北商務航空中心入境旅客健康資訊通報表」(以下

簡稱旅客健康資訊通報表)予檢疫單位。 

2. 檢疫單位 

(1) 檢疫單位依據下述原則，派員前往商務航空中心執行檢疫措施： 

a. 該航班來自國際間 H7N9 旅遊疫情建議第二級警示以上，或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規範地區之高風險航班。 

b. 接獲航空公司(或其代理航空公司)或商務航空中心通報發現疑似

傳染病旅客。 

c. 必要時，不定期派員查核。 

d. 特殊或異常情形。 

(2) 每日彙整且監視商務航空中心提供之旅客健康資訊通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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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估方式 

依據檢疫單位派員前往商務航空中心執行之檢疫成果，及商務航空中心

提供之旅客健康資訊通報表等資料，分析試辦計畫期間，檢疫單位分別由商

務航空中心及循正常通關管道入境之人員檢疫執行成效。 

 

結果 

一、 執行約兩成從商務航空中心入境班機之通關旅客，未發現健康異常個案 

試辦計畫期間共 147 架次商務包機或私人航空器入境，其中 28 架次符合

H7N9 流感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第二級旅遊警示地區，另抽查 3 航班，共

計派出檢疫人員執行 21%(31/147)航班之旅客檢疫措施，皆未發現健康異常人

員。航班統計資料(表一)。 

 

 

 

 

 

 

 

 

 

 

 

 

二、 入境航班 36%於 18 時以後抵達，每一夜間航班須派員加班 2.6 人時因應 

入境 147 航班中，有 36%(53/147)航班於 18 時以後抵達臺北國際機場，符

合試辦計畫查核之 31 航班中，則有 39%(12/31)航班於夜間(18 時以後)抵達，

顯示如需執行該等航空器之人員檢疫措施，至少 36%(夜間)航班須派員以加班

方式因應，且平均每一夜間航班，須派員加班 2.6 人時因應(138/53)，統計資

料(表二)。 

 

 

 

 

 

 

 

 

表一、計畫施行期間入境航班啟程地及執行查核原因統計表 

查核原因 
航班起程地點 

合計 
港澳地區 大陸地區 東北亞 東南亞 其它地區 

國際間 H7N9 旅遊疫情建議 

第二級警示以上 
- 28 - - - 28 

疑似傳染病個案通報 - - - - - - 

不定期派員查核 - 1 - 2 - 3 

特殊或異常情形 - - - - - - 

未派員查核 46 14 17 27 12 116 

總計 46 43 17 29 12 147 

 

表二、計畫期間之入境航班數、旅客數及執勤時數統計表 

派員查核 
所有入境航班 夜間入境航班 

航班數 旅客數 執勤時數 航班數 旅客數 執勤時數 

有 31 161 50 12 83 31 

無 116 577 176
#
 41 222 107* 

合計 147 738 226
#
 53 305 138* 

*:以航機入境時間推估夜間執勤(加班)時數總和。 

#:白天以一航班一小時推估執勤時數，夜間以航機入境時間推估執勤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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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商務航空中心已配合執行各項通報及衛教宣導工作，並每日提供統計表 

試辦計畫執行過程中，共計抽查商務航空中心三次，抽查時之航班分別

來自中國大陸上海、印尼雅加達及馬來西亞梳邦，商務航空中心皆依據檢疫

單位要求，協助發放「健康敬告卡」予通關旅客，以提醒其自主健康管理。

另於每日下班前將旅客健康資訊通報表，以電子郵件方式提供檢疫單位。 

四、 商務航空中心入境旅客健康異常比率低於同時期循正常通關入境旅客 

試辦計畫期間共 738 位入境旅客，其中 161 位已執行發燒篩檢措施，惟不

論係檢疫單位主動派員前往執行發燒篩檢措施或商務航空中心主動協助進行

旅客健康監視，皆未發現健康異常旅客。惟同時期臺北國際機場循正常通關

管道入境旅客出現發燒、頭痛、腹瀉等疑似傳染病症狀之健康異常比率為

0.09%，高於自商務航空中心入境旅客。 

 

討論 

試辦計畫期間，未發現經由商務航空中心入境旅客出現發燒、腹瀉、嘔吐、

出疹等疑似傳染病症狀，此結果雖然可能係因試辦計畫期間之入境旅客數較少(僅

738 位)所致，但另統計商務航空中心自 101 年 4 月開辦起至 103 年 3 月止，共累計

入境 857 航班及 4,712 位旅客，亦未篩檢出任何一位健康異常個案，此結果顯著低

於航空站同時期經正常通關管道入境旅客之健康異常比率(0.05%)或我國以往之相

關統計資料(0.11%)[6]，亦顯示即便針對所有商務航空中心入境旅客執行發燒篩檢

等人員檢疫措施，也不易篩檢出疑似傳染病症狀旅客，對於降低國內傳染病疫情

風險之效果有限。此外，相關文獻亦指出，民眾前往各國都會或觀光團之旅遊勝

地而感染傳染病之風險，應低於新移民返鄉探親或外籍勞工者[7-9]，由於商務包機

或私人航空器之旅客主要於全球大城市進行經貿活動，且城市環境衛生較郊區環

境衛生佳，故其感染傳染病風險相對較低之現象，應屬合理。 

疾管署派駐臺北國際航空站之檢疫辦事處於 103年 4月至 6月之三個月期間，

平均每日約 26 人時執勤，服務約 4,500 位旅客，每人時服務 173.1 位旅客，惟試辦

計畫期間共查核商務航空中心 31 航班，服務 161 位旅客，共需執勤 50 人時，每人

時僅服務 3.2 人(表二)，檢疫人員每人時於正常入境通關處之服務量為商務航空中

心的 54.1(173.1/3.2)倍，加上商務航空中心入境旅客感染傳染病之風險應低於一般

入境旅客者，顯示平時針對商務包機或私人航空器進行人員檢疫措施之成本效益

明顯偏低。 

此外，一般循正常通關管道入境旅客於國際機場所繳納之服務費用遠低於自

商務航空中心入境旅客所須繳納之費用，故商務航空中心除應提供更健康、安全

及舒適之通關環境外，並對於經該中心通關而出現健康情形異常之旅客，負有協

助其就醫之責；另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商務航空中心服務人員

發現疑似傳染病病人，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相關主管機關，加上自商務航空中

心入境旅客感染傳染病風險相對較低，針對商務包機或私人航空器執行人員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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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之成本效益明顯偏低，以及依目前我國與國際接軌之趨勢，因入境管道日益

多元(商務專機、自用航空器、私人遊艇等)，部分檢疫措施已進行調整(如：考量

近年興起之入出境國賓禮遇服務，或是緊急傷病、重病旅客等特殊通關服務已漸

成熟，且此類服務申請者或經營者通常係旅客抵達後首先接觸之對象，爰目前已

增加要求該等單位人員應配合進行前揭旅客之健康監視，及健康情形異常之通報

責任)等因素之考量下，為使有限檢疫資源有效運用，爰建議於國際間之傳染病疫

情趨勢尚稱穩定時(平時)，對於商務包機或私人航空器入境旅客採異常通報之原則，

由商務航空中心負責旅客健康宣導與監視，檢疫單位則於接獲異常通報時，再派

員前往執行檢疫措施；另於國際傳染病疫情嚴峻時(變時)，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等依疾病致死率、發生率及傳播速度等風險因子進行綜合專

業評估後，依實際需要責成檢疫單位派員執行高風險航班等必要之檢疫措施。 

檢疫措施之施行除涉及公部門之移民、海關、航警、航空站等單位外，亦與

航空公司、地勤公司、物流等私部門有關，因此，檢疫措施之訊息傳遞及溝通非

常重要，臺北國際航空站目前即透過衛生安全工作小組或業務協調會報等組織聯

繫網絡，持續且即時將最新國際疫情訊息及檢疫措施轉知各駐站公私部門，以利

港埠各駐站單位配合各項檢疫措施且落實第一線工作同仁自我防護措施。故為利

商務航空中心持續配合檢疫措施，除透過前揭已建構完成之溝通網絡持續宣導及

要求外，另建議不定時派員前往該中心查核有關入境旅客之衛教宣導落實情形，

並持續回收該中心每日提報之旅客健康資訊通報表，如有未符合相關檢疫措施等

規範之情形，必要時，函請該中心進行改善，並請航空站督導該中心予以改善。

此外，檢疫單位平時亦應加強該中心服務人員之衛生教育訓練及國際疫情資訊

流通，必要時辦理相關演練，以使其工作人員隨時保持警覺且配合相關防、檢疫

措施。 

 

後記 

本評估報告之試辦計畫推動過程中，於持續監測之資料顯示，篩檢商務航空

中心之入境旅客皆未檢出任何發燒、嘔吐、腹瀉、出疹等疑似傳染病症狀，爰試

辦計畫結束約一個月後(103 年 4 月 11 日起)，自商務航空中心入境之旅客已由該中

心負責執行其健康監視、通報健康異常情形及衛教宣導等措施，且至 103 年 11 月

止，檢疫單位已陸續抽查 8 航班入境旅客，未發現健康異常個案，該中心亦能依

檢疫單位之要求，持續協助發放「健康敬告卡」予通關旅客，以提醒其進行自主

健康管理，並每日提供檢疫單位有關旅客健康資訊通報表等資料，顯示本項檢疫

簡化作業程序確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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